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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鸭绿江中上游浑江水系水环境

保护与水生态修复工程（三期）》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白山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鸭绿江中上游浑江水系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修复工程（三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申请》和委托吉林省林昌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收悉。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及专家审查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和审批意见

本项目位于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实施13条支流河道治理工程及人工湿地的修复工程。对上青沟河全长0.996km、板石河全长7.696km、小板石河全长2.872km、金坑河全长3.072km、库仓沟河全5.283km、黑卧子河全长0.797km、青沟子河上游全长2.558km、青沟子河下游1.0068km、楸皮沟河全长1.743km、碱厂沟河全长3.626km、大通沟河全长6.056km、陶瓷河全长0.544km、黑沟河全长2.296km、旱葱沟河全长3.21281km共13条支流进行河道综合治理，通过河道疏浚、岸坡生态改造、缓冲带水生植物种植、水系连通、拦沙等工程的实施可使河岸带生境得到有效恢复，河流生态功能得到进一步改善。

项目总投资为16226.77万元，建设工期6个月。

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严格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施工设置围堰、禁止越界施工，设置水生物保护警示牌，对破坏的生态进行全面恢复，临时堆场、施工场平整土地做好植被及景观的养护工作。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基坑排水经潜水泵抽至沉淀池、清淤晾晒排水排入沉淀池后的上清液均回用于施工场地降尘。施工区修建防渗厕所，定期清掏用作农肥。
（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扬尘采取洒水抑尘；施工工地设置彩钢围挡；运输汽车选择尾气年检合格的作业，清淤及晾晒场恶臭采用植物液除臭剂除臭。
（四）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合理安排时间，制定施工计划，加强施工管理，敏感点近处设置声屏障，场地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理措施。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统一收集及时清运至环卫部门处理，建筑垃圾及拆除建筑废物中废金属外卖废品回收站，其他不能利用部分及时清运至白山市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场；清淤料在晾晒场自然干化脱水后临时堆放在由政府指定的临时弃土场，临时弃土场设置挡墙，弃土由政府拍卖处理；沉淀池沉渣人工清理后及时清运至白山市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场；晾晒场沉淀池内泥沙，人工清理后用于场区石笼及回填利用合理处置，不产生二次污染。

（六）落实土壤及地下水防治措施。加强管理，分段施工，弃土合理利用。

（七）严格落实环境管理措施及监测计划。施工期间按照监测计划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并提交监测报告。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你单位须按照规定程序完成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止生态破坏、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我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六、你单位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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